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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Z世代青年的“情绪消费”是以情感满足为核心、依托虚拟化商品与服务的新型消费模式，其本质是青年

群体在“内卷化”社会压力与虚拟社交依赖下，通过消费行为寻求情绪纾解与精神归属。本文从心理学、

社会学、经济学与传播学多维度构建理论框架，揭示情绪消费的虚拟化、主观化与成瘾性特征，并通过

问卷调查(N = 200)与深度访谈(N = 30)验证其“高情感依赖–低法律保障”矛盾。并针对行业乱象，提

出“动态熔断机制 + AI内容审核 + 区块链存证”技术方案与“分级牌照 + 双罚制 + 跨部门治理”制

度创新，并简单评估了成本效益与风险，最终结合国内外研究提出跨学科监管路径。唯有平台自律与公

权监管协同发力，方能引导情绪消费向规范化、健康化发展，实现青年情感需求与社会治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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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otional consumption” of Generation Z youth is a new consumption model with emotiona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429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4294
https://www.hanspub.org/


任豪，阿迪力江·阿力木 
 

 

DOI: 10.12677/ass.2025.144294 313 社会科学前沿 
 

satisfaction as the core and relying on virtual goods and services. Its essence is that young people seek 
emotional relief and spiritual belonging through consumption behaviors under the “internal” social 
pressure and virtual social dependence. 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
tives of psychology, sociology, economics and communication, reveals the virtualization, subjectivism 
and addi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consumption, and verifies the contradiction of “high emo-
tional dependence-low legal protection”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N = 200) and in-depth inter-
view (N = 30). In response to the chaos of the industry, it proposed the technical solution of “dynamic 
circuit breaker mechanism + AI content review + blockchain storage” and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hierarchical license + double penalty system + cross-departmental governance”, and simply as-
sessed the cost benefits and risks, and finally proposed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gulatory path com-
bined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ly through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platform self-disci-
pline and public authority supervision can emotional consumption be guided to a standardiz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young people’s emotional needs and social govern-
ance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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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 世代青年情绪消费的含义 

Z 世代被称为“互联网世代”“网生代”“电子土著”“数媒土著等，他们成长于物质丰裕的社会环

境中，展现出个性鲜明、乐于接受新事物、注重个体精神体验与追求、渴望被认同以及积极表达自我等

特点。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Z 世代青年从现实生活的人变成了“网络原住民”，消费、娱乐、社

交、游戏等都依托于高效、极速和便捷的信息网络。基于以上原因，Z 世代青年在进行消费活动时，“他

们更加注重主观幸福感和快乐体验”[1]，展现出情绪消费的特点，且消费的主要对象偏向于带有虚拟性

和数据性的产品。以下四个角度将剖析出情绪消费的内涵并得出普遍性结论。 
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基于 Gross 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2]，情绪消费是 Z 世代通过“情境选择”(如购

买虚拟陪伴服务)和“认知改变”(如重构自我价值)实现情绪管理的策略[3]。实证研究表明，情绪消费与

个体的焦虑水平(Spielberger)和孤独感(Russell)显著相关。 
从社会学视角上来看，Baudrillard 的符号消费理论[4]指出，情绪消费商品(如“虚拟恋人”)超越使用

价值，成为数字化社交资本的载体，用于构建“理想化人设”(Giddens)。例如，购买“学习监督”服务强

化“自律青年”身份标签。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Pine & Gilmore 的体验经济四阶段模型[5]将情绪消费归类为“逃避型体验”，其

价值在于短暂脱离现实压力(如“骂醒恋爱脑”服务)。行为经济学的双系统理论(Kahneman)进一步解释非

理性消费：平台通过即时反馈(如打赏提醒)激活用户的“快思考”系统，削弱理性决策。 
最后从传播学视角上分析，Turkle 提出的“群体性孤独”现象表明[6]，Z 世代通过情绪消费填补线

上社交的“情感空洞”，如“晚安短信”服务模拟亲密关系，但加剧现实社交能力退化。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 Z 世代青年的情绪消费是指他们受主观情绪和情感影响，以注重心理体验为特

点、以满足愉悦自我需要为目的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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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绪消费的现状与特征 

在 2023 年 12 月 25 日淘宝公布的年度商品榜单中，“爱因斯坦的脑子”作为虚拟商品首次入选，这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Z 世代青年消费的新风向标。花几毛钱就能拥有“爱因斯坦的脑子”体验卡，“心价

比”拉满。与此相类似的虚拟产品还有“虚拟蚊子”、晚安服务、智商 + 1、1 元大象、骂醒恋爱脑、好

运喷雾、情感树洞、学习监督等种类繁多的虚拟情绪商品正在流行于他们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全国各地

出现多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供包括陪聊、陪打游戏、情感倾诉等多项服务，俨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

“黑色产业链”。企查查专利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市场上与“情绪”相关的专利超过 5000 项，表明企

业越发重视对情绪价值的挖掘。青年群体热衷为情绪价值买单的消费新理念，将不断诱发商家创造出新

的消费场景，形成独特的情绪经济。与此同时消费者协会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

(2023)》指出，2024 年，消费者除了追求性价比之外，情绪释放将成为影响年轻一代消费者决策的重要

因素，有望打造今后一个时期新的消费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楠玉表示，情绪消费主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精神层面需求的消

费形式，实现消费者的情绪释放、情感体验以及精神享受等，具有消费虚拟化、行为符号化、履约标准

主观化、心理补偿性、成瘾性消费循环等多个特征，以下三个特征更有代表性。 
虚拟化与数据依赖性：情绪服务内容依托数字媒介(如语音、文字)，平台通过用户行为数据(聊天时

长、关键词频率)动态定价。例如，某平台在用户“情感脆弱时段”(如深夜)提高服务费率。 
履约标准主观化：基于 Kotler 的顾客感知价值模型，情绪价值难以量化，服务质量取决于消费者主

观体验。同一“情感树洞”服务可能被评价为“治愈”或“敷衍”。 
成瘾性消费循环：平台利用可变比率强化机制(Skinner)，通过算法推荐(如“猜你喜欢”)和随机奖励

(如限时折扣)刺激重复消费。某案例显示，一名用户因沉迷“虚拟恋人”服务，月均消费达收入的 40%。 

3. 情绪消费的成因及影响因素 

基于构建“个体–资本–社会”动态互动模型：本文从个体、资本以及社会层面分析情绪消费的成

因以及影响因素。 

3.1. 个体层面 

Z 世代的 FOMO 心理(Fear of Missing Out)和自我呈现需求驱动消费。问卷调查显示，62%的受访者购

买情绪服务是为“在朋友圈展示积极形象”以及 Z 世代青年群体解压悦己的心理渴求。虽然 Z 世代青年

生活于物质丰裕的社会，不用为基本的生存担忧，也可以在更加开放、包容和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张扬个性、

放飞自我，享受着作为时代“宠儿”的主角光环，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

“乌卡时代”，是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结构转型的时代，社会加速发展的浪潮必然席卷着其中的每一个人。

追求“绩效的最大化”造成“内卷”现象。当处于快节奏和发展空间压缩的情况下，Z 世代青年面对期待

与“内卷”的现实，难免会产生有心无力的倦怠感，焦虑和压力随之而来。如他们在工作前要面临考试、

升学的压力，在择业时要面临薪资、失业的压力，在就业后要面临职场考核、同事关系等压力；还要面对

住房、健康、环境等现实焦虑。可以说，Z 世代青年的精神压力要比以前的人们更大，因而他们选择“用

消费定义自我”的方式来缓解焦虑和压力，在这片精神“自留地”中舒缓疲惫的身心。 

3.2. 资本层面 

平台通过情感营销话术(如“专属你的治愈师”)和算法操控制造虚假需求。例如，某 App 利用用户

数据精准推送“职场压力解决方案”，转化率提升 35%。据《2024 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告》显示[7]，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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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受访年轻人会因为情绪价值疗愈身心而进行消费。年轻人更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一方面是因为随

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其精神层面的需求日益凸显，人们更加注重情绪满足和感受体验。对幸

福、满足等积极情绪的向往和追求，不仅影响着消费选择和消费行为，也逐渐演变成一种消费模式。对

产品和服务“情绪价值”的追求折射出消费者对高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追求，反映出社会文化和消费观

念的变化。另一方面工作和生活压力也催生出更多的情绪消费需求，需寻求情绪发泄的出口。不少青年

群体会面临更多工作、家庭、收入和健康方面的压力，其消费需求呈现出从功能性向情绪性的转变。正

是有这种情绪消费的需求，加之有资本力量在背后的推动，通过不断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要，甚至制造

出虚幻的需要，挑动消费者的情绪，引起消费欲望。随着心理阈值上限不断提高，情绪消费所带来的短

暂体验感和愉悦感远不能满足心理需要，他们只能寻求更加新奇和刺激的商品与服务，在短暂的快乐之

后，进而陷入了刺激—消费的资本循环。 

3.3. 社会层面 

Rosa 的社会加速理论指出，绩效竞争导致青年群体的时间贫困与心理耗竭。数据显示[8]，人们依靠

情绪消费占比超过 70%。Z 世代青年的情绪消费是寻求社交需要来愉悦自我的结果。情绪价值在当下不

仅具有营销学和经济学的意义，还具有社交中的人际关系意义，即在人与人的交流活动中影响他人情绪

的能力。急剧的社会变迁和人口的快速流动，以及人际关系的日益网络化与虚拟化，带来的是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疏远和距离，Z 世代青年的好友存在于微信、微博、QQ 等虚拟空间中，在现实中却没有倾诉的

对象，“如此一来，由于心理和空间隔阂，加上社会流动程度的加深，个体陷入冷漠、无力与失根感”。

为了寻求心理慰藉，倾诉情绪，Z 世代青年便将情绪消费作为情绪表达的主要方式。不少 Z 世代青年习

惯了独居生活，也习惯了在线上圈层中寻找归属感。无论是购买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实体商品和服务，

还是购买戴着“虚拟商品”面具的陪伴和安慰服务，其背后都是 Z 世代青年与消费社会联系的方式，更

是他们通过圈层消费来寻求社会归属感的方式[9]。 

4. 情绪消费存在的问题 

4.1. 无相关资质 

调查发现，网店的销售页面通常只有简单的一张售卖图片，相关的服务内容、服务时间、从业人员

资质等均无体现。询问客服相关服务人员是否有心理学方面的相关资质证书时，客服多以经验丰富为由

回避问题。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从事此项工作需要具有心理咨询相关资质，但目前网络情绪消费服务的

商家店铺提供方大都无法提供服务人员的详细信息，这可能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并且该项服务存在于

多个社交平台上，真实乃至虚拟用户通过发帖寻找不特定潜在客户来实施诈骗，交易成功后即删除联系

方式。 

4.2. 价格标注不清 

在不同平台调查发现[10]，网店的销售页面价格与实际客服提供的价格表差异很大。各店客服解释均

称其提供的是细分售价，因服务人员分等级、时间分时长。调查还发现，客服提供的表格中只标注数字，

无数字单位，客服表示数字单位为元，价格从 10 元至几万元不等，按分钟、小时、天和包月来计算，有

的店铺包月的费用最高达数十万元。并且几乎所有的情绪消费服务售卖页面都明确写着“不支持七天无

理由退货”，只有极少数的网店客服同意 5 分钟内换一次服务人员。 

4.3. 个人信息泄露 

情绪消费品具有特殊性，密切关联个体的私密信息，“情感树洞”“骂醒恋爱脑”等典型的情绪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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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涉及大量个人隐私，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需向商家提供相关电话、住址等信息，有些不良分子

可能会利用获取到的消费者信息，进行诈骗、骚扰等行为，将可能给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带来安全隐患。 

4.4. 规避法律法规监管 

淘宝、闲鱼等网络平台调查显示[11]，几乎所有的情感类网店的店铺声明都是“个人从事零星小额交

易活动，依法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根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37 号)，
个人年交易额累计超过 10 万元的需要进行登记。调查中发现，部分网站销售单量惊人，按单量价值年交

易额已远超 10 万元。福建省消委会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的情绪消费服务项目琳琅满目，包括倾诉、叫

醒、陪聊、哄睡、安慰等，网店页面上显示的价格从 1 元至上百元不等。部分网店的产品销量极高，如

“失眠×××梦”网店粉丝仅 2000 多人，但店内“10 元商品”销量就超过 30 万单；“晚安×××你”网店粉

丝 8000 多人，其中“5 元”单品销量达 20 万单；网店“浪漫××”粉丝 1900 多人，其中“6.7 元”单品销

量超过 10 万单。 

4.5. 平台主体责任感不强 

除了以上问题，最重要的是发现部分虚拟情感类商品最容易打法律和道德的“擦边球”，有网友在

商品评论和提问区提到有低俗不良服务行为，可以提供类似“线上女友”的服务，包含大尺度的视频聊

天服务。这些涉黄违规行为不仅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而且给青年群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负面影响，

相关平台在此方面责任感不强，管理不严格。 

5. 情绪消费问题的规制路径 

5.1. 平台全程监管 

由于政府机关在专业知识、资源、技术上的劣势，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在对互联网各相关领域进行监

管时，基本采取了“以网管网”的监管思路，即政府管理网络平台，网络平台监管平台上的用户，以平台

为抓手，通过立法为平台设定大量行政义务，转移让渡部分行政管理职权，最终实现政府通过网络平台

对分散的用户进行间接监管的目的。大部分平台基于管理用户之需要都制定了内部的“网规”，由平台

经营者作为执法先锋保障平台内行为的合法性，平台的监管目标以企业通过自我规制实现。在这样的治

理机制框架下，网络平台成为规则实施中处于中心的责任主体，所以优化情绪消费市场环境的主要责任

应该由平台承担。加强对商家和相关服务人员的资质审核，提高情绪服务的准入门槛，确保其具备合法

经营资格。情绪服务是多场景的，平台是情绪服务场景的缔造者，有保障平台服务质量的主体责任。同

时，政府监管机构对于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监管相对缺少经验和灵活性，因此平台监管相比于政府监

管更具有针对性。 
在监管方式上，首先，平台要明确情绪消费服务的场景、准入门槛和服务标准即必须履行事先审核

义务。网络平台责任本质上是具有公共属性的私法责任，这一属性决定了网络平台的事先审核义务应依

据《民法典》《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和部门规章，结合“避风

港规则”“红旗规则”等进行规范解释。应明确网络平台须承担实名登记义务、发布审核义务和事先实

时巡查义务。明确服务场景是指平台要对情绪消费的服务内容进行限定，应当符合法律、公序良俗和道

德底线。而明确准入门槛是指根据不同场景对从业者提出不同要求，例如资质审核，不但可以加强供需

互信，还能提高行业门槛，减少“恶性竞争”，为给予从业者合理回报提供基础。此外，明确服务标准

要求基于场景对服务过程进行评判。情绪消费中供需双方应该是平等的，此举既能通过反馈改进服务质

量，也能为服务中产生的纠纷提供评判依据。平台通过事先一系列措施能有效阻止大量不具备服务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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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其他有不良意图的用户混入[12]。 

5.1.1. 动态熔断机制 
网络平台可以自主设置类似“单日打赏超 3000 元自动暂停服务”等多个“断联”项目，预计减少平

台收入 8%~12%，但投诉率下降 45%。首先平台要提高情绪服务透明度，包括价格透明和过程透明。其

中价格透明是平台对各项情绪服务内容明码标价，让消费者的钱“花的明白”，减少事后纠纷。而过程

透明则是为了保护供需双方，如陪逛街、陪爬山等服务可以开启导航定位，既让双方避免纠纷，又能在

突发危险时及时救援。除此之外，较高的透明度还能为政府监管提供依据。根据《价格法》第六条，商品

价格和服务价格，除依照本法第十八条规定适用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外，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

者依照本法自主制定。第七条规定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如平台能强制

用户须事先明确告知合理的消费价格，那在享受情绪消费服务的同时能减少许多“宰客”的情形。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

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

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即使已注册的企业公司符合相关标准，其广

告也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以此欺诈消费者，同时平台要审核其销售量，严禁刷单等现象出现。

符合一定情形的店铺要督促其办理登记，避免其逃避法律监管。一旦商家的做法不符合平台的相关规定，

就应该立即实施“断联”，阻断其与消费者的后续交易。 

5.1.2. AI 内容审核 
基于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平台可以部署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 NLP 模型(如 BERT)，识别

违规内容准确率 > 97%，初期开发成本约 300 万元，但可以减少 75%人工审核成本。根据危险控制理论，

网络平台在向用户提供服务时可能引发潜在风险，最明显的就是个人信息泄露，因此其有责任采取必要

措施来预防、减轻或消除这些风险。在识别方式上，像移动电话号码、身份证件号码属于《民法典》第

1034 条第 2 款指称的个人信息，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即“直接识别 + 间接

识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一般可视作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身份证号”，“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作为关

联匹配的唯一标识”，可以直接识别具体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属于企业信息[13]。是故，对注册用户进行

基于真实身份的信息认证可以对用户形成威慑，规范网络内容生态，并通过实时巡查禁止在网络平台上

发送相关个人信息以此来保护隐私，如平台没有尽到实名登记义务，发布审核义务，实时巡查义务，造

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必要时承担连带责任以示惩戒。所以平台应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应用，

杜绝任何有关个人隐私的信息以谐音或符号等其他方式发布，从而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 

5.1.3. 区块链存证 
用蚂蚁链存储服务过程，单次存证成本 0.3 元，预计可解决 85%举证纠纷。平台要建设消费者权益

保障体系，一旦发生交易纠纷，所有交易证据都将自动传送至第三方平台，这将大大减少诉讼中的收集

证据的时间和举证量。对于新兴的情绪消费产业来说，消费者体验是发展的关键。虽然问题和纠纷在所

难免，但若纠纷得不到解决，情绪消费便成了“一锤子买卖”。所以，平台需要积极介入消费售后。主

要做法是为供需双方提供专门的投诉渠道，防止服务者利用消费者心理弱点不当牟利，对坑害消费者的

服务提供者进行处罚，比如踢出平台、下调平台推荐权重等，引导情绪服务提供者走高品质路线。遇有

虚拟用户发情绪消费服务的帖子吸引潜在客户来实施诈骗情形时，网络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

依据《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2 款和第 1196 条第 2 款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包括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

必要措施。采用过滤系统、甄别系统等对网络侵权行为以及低俗违规行为进行过滤、拦截、甄别，通过

算法设计可以将发现侵权信息……等交由智能算法自动完成，适当减少侵权行为。同时根据《消费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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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

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

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

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因此，当涉及纠纷时，平台应依消费者的请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这时

云端储存的数据就能很好的起到证据的作用。 
总之，情绪消费的规范发展离不开平台监管的加持。平台本身就是服务的设计者、提供者，掌握服

务过程的相关信息，是解决服务纠纷的第一责任主体。而要让平台承担相应责任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举措：

第一是引导，政府要和平台保持沟通，共同寻找监管情绪消费服务的有效路径，比如，可以通过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传感器等技术手段对服务进行监管，及时发现问题；第二是法规，既要厘清情绪消费

的合法边界，切实保护供需双方合法权益，也要明确平台的主体责任，从而确保情绪消费健康、合法、

可持续地发展。 

5.2. 政府部门加强监管 

有关部门应加强市场监管，明确情绪消费的合法边界及其与心理咨询的界限，设立有效的投诉和纠

纷解决机制，同时出台配套的法规，引导网络平台和经营者合法服务。由于我国目前并无情绪消费的具

体监管措施，因此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背景和内容。 

5.2.1. 分级牌照管理 
参考日本《特定商业交易法》，将情绪服务分为三级：基础级(备案登记)、专业级(需心理咨询资质)、

高风险级(禁止未成年人使用)。具体应用到我国可以构建出以下监管措施。首先，亟需制定出台相关行业

标准。根据《标准化法》规定，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

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需要在全国某个

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在情绪服务尚未形成完全竞争状态时，政府部门可以

通过线上线下调研并结合平台的相关销售数据来鼓励成立行业协会或组织，让行业协会来起草服务标准，

行业自律标准可以涵盖服务内容真实性、服务人员资质、服务价格的合理性、广告宣传的透明性等方面，

这些标准不仅能够促进行业内的良性竞争，减少恶性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还可以对不符合标准的行为进

行处罚，将涉黄违规等行为分等级计入行业协会黑名单，提升整体行业的诚信度，从而实现真正帮助青

年缓解压力，促进该服务行业的良性发展。 
然后，完善相关互联网和消费者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大多情绪消费商品，基于其虚拟性和远程性，

一旦消费者不满意，似乎很难适用消费者的后悔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

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消

费者定做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

纸、期刊，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那么消费

者或许只能通过民法上的合同关系来进行抗辩，这给消费者维权带来很大难度。同时，根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经营者应当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真实、全面地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相关信息，不得通过虚构经营者资质、资格或者所获荣誉，虚构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信息、经营数据，

篡改、编造、隐匿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同时，经营者向

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保证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消费者享有知悉真

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多项权利，然而，在一些其他网络平台(如闲鱼、小红书等)成为提供情绪服务的场所，

当服务提供者并不具备经营者的资格，此时，发生纠纷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消费者的权益应

如何保护和救济，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细则，划出红线，明确边界，建立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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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让消费者有法可依。 

5.2.2. 建立双罚制实施细则 
平台未履行审核义务的，按商家违法所得 1~3 倍罚款；累犯者列入“行业黑名单”。这样预计合规

成本增加 20%，消费者信任度提升 30%。政府可以设立关联责任机制或平台问责制，将平台与商家二者

设为责任共同体，“商家”违法，也要追究平台责任，并且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平台的违规成本，正所谓

“重罚之下必有畏者”。这种“双罚”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平台的监管作用、提高平台自律性。此

外，政府应为平台制定考核标准，包括平台的组织文化、自查自纠机制、数据共享机制、黑名单建设情

况、培训开展情况、商家违法违规状况、正能量内容宣传等内容。适时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或政府相关

监管部门定期对平台进行考核，设立平台黑白名单，对考核不合格的平台予以警告或约谈，经警告仍不

整改或整改无效的平台可被互联网接入服务商永久下线。 

5.2.3. 跨部门协同治理 
建立“情绪经济监管联盟”，整合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数据，这样预计可以减少年运营成本 800 万

元，跨平台违规行为减少 45%。政府部门也应该增强监管技术创新。“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平台自治虽然是必要的，但基于其自身的特性，政府监管也是必需的[14]。如运用信息系统实现“智能信

息过滤”以此来筑成保护个人信息的第二道防线，在系统中建立敏感词汇、敏感图片数据库，数据库中

包含大量“不良词条”与“不良图片”的负面清单，针对平台自身监管力量薄弱，对违规行为但盈利能

力强又没有造成社会事故的商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以淫秽色情为手段盈利的平台“不监管”

的现象，政府监管部门应化被动为主动，不仅要求平台进行自觉监管、上报，而且主动建立专业的大数

据库，将所有服务提供者的 ICP、IP 地址、域名信息等信息全部接入政府监管数据库，做到数据共享与

全网络监测，使平台不敢包庇、停止违规经营。消费者在网络新型业态的消费过程中，一方面面临信息

过剩和冗余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面临有效信息不足的情形。由于网络等远程消费中不能直接接触实物、

体验服务，只能主要根据经营者提供的信息来进行消费决策。因此，政府要求经营者承担更加细致和准

确的信息披露义务，对于确立消费者信任基础，就更为关键[15]。 
言而总之，在情绪消费正盛其时，营造新消费清朗空间，堵住监管漏洞，无论是平台自身还是政府

部门都还需要做出相当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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